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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圖利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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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利VS便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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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利便民

●依據法律執行公務

●法律範圍內給予民眾方便

●明知法律規範故意違反

●不論獲利的金額大小

「依法行政」是法治國家的核心價值，也是行政行為必須遵

守的首要原則。公務員執行公務，在法律範圍內，給予民眾

方便，人民得到再大的好處，都是合法便民；如果明知法律

規範卻故意違反，而給予民眾方便，就算只是微小的利益，還

是可能成立圖利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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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「圖利」、「便民」?主要是以「有無違背法令」為重

要判斷基準；至於，違背法令的範圍，則包含：法律、法規

命令、職權命令、自治條例、自治規則、委辦規則及其他對

不特定多數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規定等。

公務員若違反僅具有機關內部效力的行政規則，

並不會成立圖利罪。

公務員服務法並非此處所稱的法令。



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，稱公務員者，謂下列人員：

一、依法令服務於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

法定職務權限，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，

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。

二、受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，從事與

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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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介紹

適用對象



條文內容：

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，明知

違背法律、法律授權之法規命

令、職權命令、自治條例、自

治規則、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

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

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，直

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

法利益，因而獲得利益者。 .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

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
（對主管或監督事務，直接或間接圖利）

所謂「主管事務」，指公務員

對事務有參與或執行的權責。

例如：一般承辦人員即屬之。

所謂「監督事務」，則指雖非

直接或執行其事務，但對於承

辦事務的公務員具有監督權。

例如：承辦人員的科長、機關首長等直

屬長官。

●主管事務：

●監督事務：

圖利罪

如何判斷是否屬於主管或監督
事務，應依據相關法規、職務
說明書、職掌表、簽陳文件、
會議紀錄等資料 ，就具體事實
個案認定。



條文內容：

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，明知

違背法律、法律授權之法規命

令、職權命令、自治條例、自

治規則、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

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

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，直

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

法利益，因而獲得利益者。 .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

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
（對主管或監督事務，直接或間接圖利）

行為人的行為，直接

讓自己或他人獲得利

益。

行為人以迂迴方式，

讓自己或他人獲利。

●直接圖利：

●間接圖利：

例如：採購承辦人要求得標廠
商，必須讓其親友在該廠商掛
名領薪。

例如：採購承辦人洩漏評選委員
名單讓特定廠商得標。

圖利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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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條文內容：

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，明知違

背法律、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、職

權命令、自治條例、自治規則、委

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

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

規定，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

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，因而獲得利

益者。 .

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
（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，利用職權機會或

身分圖利）

本款是「非主管或

監督事務圖利罪」，

表示行為人不是在

自己主管或監督的

事務上，直接行使

職務替自己或他人

取得不法利益。

法令介紹



法令介紹

行為人利用行使自己公務職

權的機會，或利用自己特殊

公務身分的影響力，去執行

明知違法的事情。

行為人對於該事務，有可能憑藉著

影響的機會，而藉此圖利。

●利用職權機會圖利

行為人的身分，對於該事務有某種

程度的影響力，而據以圖利。

●利用身分圖利

例如：警員受友人之託，利
用機會取出查扣之機車。

例如：公務員利用具有受理

申請A路段路權業務的身分，

對於非屬其管轄之B路段的承

包工程業者，索取金錢獲得

好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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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
（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，利用職權機會

或身分圖利）



判斷區辨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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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辨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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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

要件
圖利

行為人是否明知故意 有明知故意

行為人是否違反法令 違反法令

是否獲得好處 不法利益



便民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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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流程
簡化

工作時程
縮短

作業流程
透明

EX：有效簡化申請程序

EX：聯合服務、單一窗口

EX：線上公開申請服務、流程檢視

「依法行政」為便民的絕對前提



案例分析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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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檢做得好，安全沒煩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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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檢做得好，安全沒煩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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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楊募集資金打算開設健身中

心，迫於已選定黃道吉日，就趕緊

申請消防安全檢查。消防局安檢人

員小蔡會同相關人員執行安檢時，

發現多項不符規定，就開立限期改

善通知單，並表示屆時若複查未通

過將裁罰。小蔡也提醒小楊如果不

能如期改善，可於接獲限期改善單7

日內，提出展延。

本案複查仍不合格，小楊抱怨

消防法令太複雜，並拜託小蔡讓他

先開幕，再想辦法申請展延，小蔡

一時心軟就同意了…。

故事簡述



安檢做得好，安全沒煩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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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蔡是消防局的安檢人員，具有公務人員身分

小蔡明知小楊的健
身中心安檢複查未
通過，卻故意放水
讓他先開幕營運

小楊獲得免遭裁
罰的不法利益

小蔡違反消防法
圖利罪構成要件分析



安檢做得好，安全沒煩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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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消防署「各級消防主管機
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
理注意事項」第4點第2款規定，
違反消防法案件經通知限期改善，
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者，
應立即舉發。

小蔡應於限期改善單內加註提出
展延申請之期限，以及逾期申請
的法律效果，以避免小楊可能以
不知法令為由而提出陳情。

小楊應於接獲限期改善單7日內，
提出改善計畫書申請展延，始符
規定。

機關得修正申請展延期限之規定，
例如：再次展延者，必須提出施
工改善進度50%以上之證明。
若能確立本標準作業流程，小蔡
即不得逾越裁量權限，以免違法。

小蔡雖基於輔導民眾改善的立場，
但於安檢複查不合格後再讓小楊
提出同意展延之申請，將觸犯圖
利罪嫌。

1
2

3

4 5

申請展延有標準裁處方式有規定



濫用補助款，依法應催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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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機關委託會計師查核補助案

件帳務時，發現小應服務的財團法人

將補助費支用在與研究計畫無關的業

務，而違反補助法規。

小李不希望小應的研究計畫受

阻礙，仍通過驗收而結案並核撥補助

款，會有法律責任嗎？

故事簡述

小李任職某政府機關，負責再生

能源業者技術升級補助審查；好友小

應在財團法人工作，對再生能源業者

技術升級頗感興趣，遂向小李詢問補

助資訊，小李就請他上網查詢。

小應在規定的期限內提出補助申

請，小李也依公開的審查標準，如實

進行審核並核准申請案。



濫用補助款，依法應催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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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李服務於政府機關，負有審查補助案件
之法定職務權限，具有公務人員身分

小李明知小應服
務的財團法人將
補助經費支應在
與本案無關的業
務，卻仍故意驗
收通過補助案

小應服務的財團
法人獲得免繳回
補助款的不法利
益

小李違反再生能
源補助法令及補
助契約規定

圖利罪構成要件分析



審核念舊情，小心禍上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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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簡述

活力市訂定「進用身心障礙者獎勵金實施要點」，私立機構若超

額進用身心障礙者，並符合相關要件即可獲得獎勵。

業者小郝明知自己不符合獎勵要點，仍提出虛偽不實資料給承辦

核發獎勵金的公務員好友小曾，請他多加協助；小曾念及舊情，就製

作不實的審查紀錄，讓小郝的申請案通過並取得獎勵金。



審核念舊情，小心禍上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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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曾承辦獎勵金發放審核業務，屬於具有
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人員

小曾明知業者小
郝的申請文件皆
非真實，卻仍故
意審核通過，並
給予獎勵

業者小郝獲得獎
勵金的不法利益

小曾未依「進用
身心障礙者獎勵
金實施要點」核
實審查申請案件，
有違背法令之情

圖利罪構成要件分析



審核念舊情，小心禍上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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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曾應依要點及相關作業流程規定確實
審核申請案，惟其未確實審視業者申請
文件，讓不符合要件之業者獲取獎勵金，
有圖利他人之虞。 小曾所屬機關事後重新檢視案件發現有

誤發之情，應依規定追繳不當核發之獎
勵金，並將申請流程張貼於申辦櫃台及
刊登於機關網頁，讓流程公開透明。

小曾收受業者小郝的好處，製作不實的
審查紀錄，已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
罪。

業者小郝明知自己不符合申請獎勵的要
件，竟給小曾好處以協助通過申請案件，
涉犯行賄罪。小郝以虛偽不實文件提出
申請的行為，亦有觸犯偽造文書及詐欺
罪之嫌。

1

2

4
3



溫馨提醒

4

24



Q1：圖利罪的構成要件？

公務人員
（刑法第10條第2項）

明知故意 獲得好處違反法令

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1項第4、5款



Q2：不正利益的種類？

• 「除賄賂以外，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慾望
之一切有形或無形之利益，

• 常見的有免除債務、設定債權、招待嫖妓、
提供女色、介紹職業、升遷調動、給予不
勞而獲的「乾股」等。



Q3：圖利與便民的區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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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違
背
職
務

行
賄
罪

送禮扎傷你我

花錢換來傷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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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於100年7月1日正式施行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
2項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」，新法將可杜絕過去「收錢
有罪，送錢沒事」的不良社會現象。

第十一條 對於公務員...，關於不違背職務
之行為，行求、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
利益者，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
或併科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…

是指公務員在職
務範圍內應該做
或可以做的行為。

不違背職務：

行為人主觀上有給予賄賂或
不正利益以換取對價關係。

客觀上有向公務員提出、期
約或已經交付賄款之行為。

行求、期約或交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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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承包某政府機構工程，

未依照合約規定施工，

依法不能通過驗收。甲

希望督辦監造驗收業務

的公務員乙能讓工程通

過驗收，就給乙金錢、

請乙喝花酒，請乙通過

驗收。

違背職務

甲工程都依照合約，

已符合驗收標準，但

是希望乙儘快通過工

程驗收，就請乙喝花

酒、提供招待或給予

其他好處

不違背職務

V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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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殯葬管理業務之人員小林等人，係依法服

務於政府機關且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，藉辦

理火化遺體業務之機會，利用喪家急於火化亡者

大體、骨灰安放納骨塔，或希望火化場人員得以

妥善處理亡者遺骸之心理，向殯葬業者或喪家收

取「紅包」，金額累計達新臺幣3千萬餘元。

這樣的行為
有什麼問題

有關係嗎?

只是感謝他協助
處理而已呀?這
樣有違法嗎?

沒有叫公務員
做違法的事情
阿，這樣不行

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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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刑法第121條及
貪汙治罪條例第5條，
犯不違背職務收受
賄賂罪，可能被處
以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
得併科新台幣6千萬
元以下之罰金。

 非公務員之喪家、殯葬業者

 收錢公務員

本案
解析

於100年7月1日後，對於公務員不違背

職務之行為，行求、期約或交付 財物或

其他不正利益：以本例而言，喪家或殯葬

業者雖非公務員，但為使喪葬事宜能順利

進行，希望火葬場公務員能在職務範圍內

加以「關照」，而表示要給「紅包」，或

雙方有合意或已實際交付「紅包」，在客

觀行為上即已該當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」

之構成要件。

依新修之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不違背

職務行賄罪，也有可能被處以3年以下有

期徒刑喔!!



結語

• 公務人員本應依法行政，民眾於公

務機關洽公時只需要依照法定程序

辦理，就能獲得妥善的處置，不需

要以禮品感謝。

• 即使非要求公務員做出違法的行為

，也會觸犯不違背職務行賄罪，花

錢送禮還有可能觸法，是得不償失

的做法喔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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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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